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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济大学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专业实践环节管理规定 

（同济研〔2016〕71号） 

根据教育部 “关于做好全日制硕士专业研究生培养的若干意见”（教研〔2009〕1号）。

为了更好地做好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工作，切实提高实践环节的培养质量，规

范实践环节的安排、管理和考核，特制定本规定。 

一、原则和意义 

专业实践是重要的教学环节，充分的、高质量的专业实践是专业学位教育质量的重要保

证。专业学位研究生在学期间，必须参加由学校认可的实践项目，提高实践能力，为学位论

文选题和完成创造条件。实践时间不少于半年，应届本科毕业生的实践时间原则上不少于一

年，可以采用集中实践和分段实践相结合的方式。在专业实践过程中，应注重职业精神、沟

通技巧、团结协作、管理能力、书面总结等能力的培养。 

二、组织管理 

1.每一位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应根据培养方案中的要求，参与学校教育培养计划

规定的专业实践环节以及为学位论文需要而进行的相关科研课题研究，但研究生有权拒绝老

师让其参与非本校科研项目（未纳入学校科研管理的）。 

2.对于纳入研究生培养计划的专业实践活动，每一位硕士生必须在与我校（研究生院或

培养单位）签订协议的校外实践基地内进行。 

3.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实践环节由各研究生培养单位落实和实施，各学院（系、

所）须制定相关的实施细则和方案，对专业实践的项目、专业实践的模式、组织、管理和考

核等问题作出规定，并有人员负责管理和联络。实施细则和方案必须在研究生院培养处备案。 

三、学校认可的专业实践的项目 

1.学校、学院与相关企业联合建立的研究生科研实习基地的实践工作； 

2.导师横向科研项目所涉及的现场实验和实践工作； 

3.学院（系、所）的大型实验室（含中心）和实践基地工作； 

4.经导师同意，研究生自已联系，导师、学院必须认可的实践单位的实践工作。 

四、专业实践的模式 

在学院和导师的统筹安排下，研究生参加上述实践项目的一种或一种以上、累计实践时

间达到半年（应届生不少于一年）的专业实践，以达到专业实践环节的培养目标。 

五、过程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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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研究生开始实践时需填写“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专业实践计划”，由导师和学

院审核；审核通过后，方可进入实践环节。 

2.研究生进入相关企业实习，需与企业签署相关的协议。协议应明确双方的职责和义务、

研究生在企业实习期间的安全和有关知识产权等方面的问题。 

3.各学院（系、所）应加强研究生实习期间的跟踪管理，了解和掌握研究生的实践情况

和思想动态，以便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 

4.实践期间研究生的出国、医疗等按学校相关规定执行。 

5.到高风险作业单位进行专业实践的研究生要按照该单位安全控制标准和流程工作并

按该单位或行业的要求参加“特殊”保险。 

六、考核管理 

1.研究生在专业实践中应填写“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专业实践环节考核表”，提

交相关的成果报告，并由实践所在单位签署评价意见。 

2.各学院（系、所）应制定切实可行的考核细则，可以通过提交成果报告、答辩等方式

对每位研究生的实践环节进行考核。 

七、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开始执行，研究生院负责解释。研究生院将结合教学改革及时

协调各种未尽事宜，必要时补充文件附件。《关于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专业实践环节

的管理暂行规定》（同研[2010]09号）同时废止。 




